启开管〔2017〕40号
关于要求各施工在建工地落实高温期间

安全生产及职工生活保障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企业单位、监理单位：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近期我市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7℃以上。按照市政府相关文件指示并结合开发区各项目实际情况，现就加强高温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保障作业人员人身安全紧急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各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企业单位、监理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夏季高温时期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抓好高温时期安全生产和施工人员生活保障工作。要认真分析、深刻把握夏季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突出抓好以防暑降温、防火防爆、防触电、防雷击等为重点的各项工作，深入排查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并及时落实整改。公司及现场项目部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人员要按照国务院令（393号文）《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的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层层落实安全责任，根据制订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各项措施，开展针对性的安全监督检查。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强化安全措施，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防护，严格安全管理，积极防范各类事故发生。

二、突出源头管控，加强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管。各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企业单位、监理单位要针对夏季气候特点，提前部署防范高温、雷雨等恶劣天气的各项应对措施，严防各类事故发生。加强对现场直接作业环节的安全监管，严格执行施工动火、高空作业、临时用电、起重吊装、电焊气割施工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脚手架搭拆、施工用电、塔吊电梯、施工机械的安全检查维护，全面掌握深基坑、管沟（槽）和地下作业的排水、边坡与支护情况，以及塔吊、物料提升机、落地式脚手架等垂直运输支撑设施的基础稳固和拉结及防风装置情况，遇雷雨、大风天气要停止塔吊等室外高空作业。要制定落实防暑降温措施，避免职工长时间在阳光直射下作业，气温超过40℃时必须停止室外露天作业。

三、加强值班值守，提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各开发公司、施工单位、企业单位、监理单位要高度重视高温期间值班值守工作，严格落实安全值班制度。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应急演练，做好装备、物资、队伍等各项应急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科学、有效处置。加强安全应急知识的宣传教育与培训，提高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能力，确保各项目夏季高温时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及职工的人身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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